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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性別平權措施 

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

透過專業訓練提升女

性能力。 

透過失業者職業訓練增強女性就業能力，積極

培養工作技能與技巧，讓女性於工作職場勝任

得宜， 111年預計辦理 27班，截至 3月 31

日止已開班 1班，開訓人數計 30人，女性 29

人(佔 96.7%)，男性 1人(佔 3.3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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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培養女力措施 

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

透過專業訓練提升女性

能力。 

 

透過失業者職業訓練增強女性就業能力，

積極培養工作技能與技巧，讓女性於工作

職場勝任得宜， 111年預計辦理 27班，

截至 3月 31日止已開班 1班，開訓人數

計 30人，女性 29人(佔 96.7%)，男性 1

人(佔 3.3%)。 
 



5 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護

母性 
 

 



6 
 

 

 

桃園市保護母性措施 

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

針對弱勢族群規劃就

業輔導措施。 

為鼓勵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所定之特定對象(如

中高齡、身心障礙、原住民、新住民、低收入

戶、更生人、二度就業婦女等)之失業者參加職

前訓練課程，促進其重返職場及順利就業，其

甄試總成績得加權 3%計算，除得免費參訓外，

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，訓練期間得請領職業訓

練生活津貼。截至 3 月 31 日止已開班 1 班，

開訓人數計 30 人，女性 29 人(佔 96.7%)，男

性 1人(佔 3.3%)。 

 


